珠山区医疗保障局2021年
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  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规划和标准以及省、市、区有关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，研究拟订相关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监督管理全区医疗保障基金，组织制定并实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，建立健全区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。
（三）组织拟订全区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，完善动态调整和区域调剂平衡机制，统筹我区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，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。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制度，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方案。
（四）贯彻执行省、市、区城乡统一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承担医保目录准入相关工作。
（五）贯彻执行省、市、区制定的药品、医用耗材价格政策，组织制定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收费标准等政策，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，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，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。
（六）制定药品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、配送及结算管理实施细则并监督实施，推进药品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台建设。
（七）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，建立健全区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，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，依法依规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
（八）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、信息化建设。组织制定和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办法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。
（九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十）职能转变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、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一门式”服务、“一窗式”办理、“一章式”改革的要求，组织推进区医疗保障局职能转变，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、大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，建立健全覆盖全民、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、安全可控，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、减轻医药费用负担。
（十一）有关职责分工。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、医保、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衔接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同推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珠山区医疗保障局行政机构改革完成后，职能增加了6项。本部门现只有原医保局预算1个，新增各项职能暂未纳入预算。编制数为16人，其中行政编制3人、公益一类事业编制13人,实有人数12人，其中在职12人，包括行政3人、参照公务员管理0人、公益一类事业编制9人。
三、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21年珠山区医疗保障局收入预算总额为182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49.8%, 增加了人员工资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82.9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%,非税收入0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,其他收入0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2021年珠山区医疗保障局支出预算总额为182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49.8%。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182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46.5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36.2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.2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0%。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182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；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；。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146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0.1%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.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.1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36.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9.8%；
（三）政府采购预算
2021年珠山区医疗保障局政府采购预算为26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集中采购26万元，部门集中采购0万元。
（四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
2021年珠山区医疗保障局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为1.96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2%,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.96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。
